
新生办理户口迁移证样式（厦门校区） 

 

说明： 

1.福建省外生源，愿意迁移户口的新生，请持该迁移证样式说明到迁出地派出所办

理户口迁移手续。 

2.户口迁移证上四个公章（含两个骑缝章、两个圆章（包括公安厅、派出所户口专

用章各一），缺一不可。 

3.户口迁移证无法机打的，手写必须清楚可辨，并在备注中说明不能机打的原因，

并加盖户口专用章。 

敬请各迁出地派出所予以支持协助，谢谢！ 
 
友情提醒： 

1.请迁入户口的新生仔细核对户口迁移证样式上的各项说明，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

落户。 

2.提醒新生、家长及各迁出地派出所，学生集体户口落户期间及在校学习期间，“姓

名、民族、出生日期、出生地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码”等基本信息均以迁移证为准，不能

更改。 

 


